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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內容： 

    近來兒童受虐問題嚴重，政府為提升兒童安全之保障，推動家庭處遇服務方案。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兒少保護家庭及高風險家庭接受處遇服務的經驗，以做為兒童保護

工作家庭處遇之參考。 

    因此，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中之深度訪談法，以台中縣作為研究場域，採立意分
層意取樣方式進行，選定 6個家庭。 

    本研究分別介紹這六個受訪案家的故事，再進行研究結果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將
分五部份說明如下：     

一、接觸之初的命名影響關係的建立與服務推動：助人關係的建立，首在於初次接觸

印象與知覺，因此關係的建立將影響處遇的進行。初始接觸時，社工員無預警的

介入，往往讓案家採敵對態度，徒增日後介入處遇的難度。社工員亦可能在未十

分暸解案家時即依法行政，而令案家感覺是被罪責，而橫生關係建立的阻力。   

二、資源連結是案家印象最深的服務內涵：案家普遍都經驗到從社工人員處獲得經濟

協助與物質，也都提及社工員提出強制性親職教育的要求，還接收到社工員提供

協助申請相關補助、提供兒童活動機會、不定期的拜訪、電話關心等服務。  

三、案家與社工員關係的轉變：案家經過社工員服務後，彼此關係也有了改變。其關

係變化，可能因初始階段建立的良好關係，將維持至處遇後階段；或初始階段是

對立，後因瞭解而產生信任感；還有，從一開始模糊的印象，持續未發展進一步

關係。 

四、兒少保家庭與高風險家庭之案家經驗：大部分兒少保護家庭與高風險案家庭之受

訪家庭特徵相類似，然而，對社工員的印象卻有很大的差異，高風險家庭而言，

社工員與案家接觸次數少，案家的經驗自然淡薄。相反地，兒少保護家庭因長時

間與社工員接觸，彼此關係是熟識、信任。  



五、致虐風險改善的狀況：儘管大部份案家都感受到社工員的親切及熱心，經過處遇

後，歡迎物資金錢的投入、婉拒改變親職功能的提議，但對核心關切的問題，透

過政府的介入，祖父母的援手只是暫時減緩家庭風險，但家庭維繫或重整之路仍

然遙遠。 

本研究針對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家庭風險的預防：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宜倡導早期預防的重要，學校教

育應灌輸學生正確家庭觀及婚姻觀，可透過社區的支持系統、網絡單位的聯繫，

共同推動全面性的兒少保護工作。 

二、政策規劃：建議政府需加強高風險家庭的服務，增加服務人力資源以預防家庭問

題的發生，提供支持照顧資源，以減低主要照顧者壓力。另外，還有相關補助規

定彈性化，多給予社工員自主權以提供完整的家庭處遇服務。 

三、社會工作專業者：社工員與案家關係的建立之初，不宜帶著命名或標籤進入案家，

不要只慣用物質連結的方法。在服務提供方面，加強專業人員的督導機制，充實

專業能力訓練。 

四、未來研究：建議未來研究能克服選樣的偏狹、豐富訪談的家庭成員、增加訪談的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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